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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

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公司治理建立健全情况 

发行人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逐步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之间

权责明确，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均能按照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相关制度规范运行，

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权责明确。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发行人公司治理规范，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根据实

际情况和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和完善了《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及各专门

委员会工作制度、《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关联交易实

施细则》、《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公司治理的基础制度，

并能有效落实，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制度运行有效。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实际运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运作。

报告期内，发行人共召开 18 次股东大会、21 次董事会、20 次监事会，上述会议

在召集方式、议事程序、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等方面，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独立董事制度运行情况 

本公司独立董事自聘任以来，以公司和股东的最大利益为行为准则，严格按

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则要求，忠实履

行独立董事职责，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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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会秘书制度运行情况 

董事会秘书自任职以来，按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有

关规定开展工作，出席了公司历次董事会、股东大会，并按照《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完成历次会议记录。历次董事会、股东大会召开前，董事会秘书均按照《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为独立董事及其他董事提供会议材料、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

认真地履行了相关职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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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德冠薄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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